
《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广 东 省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06- 2020 年）》，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

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2020 年）》的相关任务和目标，大力加强我省“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工作，有效利用国内外科技和智力资源，加快提升我省自主创新

能力，积极促进和扩大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以下简称“合作基地”，是以在国际科技合作

中已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取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显

著示范作用的省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等为主体的，承担国际科技合作任

务的机构或区域。依据国际科技合作具体活动，将合作基地分为研发产业化类、

中介服务类、示范区域类及粤港澳创新平台类。 

第三条 合作基地的主要任务 

（一）完善我省国际科技合作体系，建成开放性、多形式和具有长效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科技合作支撑平台。 

（二）通过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促进我省自主

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三）培养我省重点行业、重要领域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和国际科技合作管理人才

等。 

（四）鼓励粤港澳在经济关联较大的产业和技术领域建立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创



新平台。 

（五）提升我省科技成果输出的力度与成效。 

第二章 组织和职责 

第四条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统筹领导和协调合作基地的各项工作，包括研究和制

定合作基地管理办法及相关政策；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合作基地专家指导委

员会，参与合作基地的申报、评选、认定及检查验收等工作；负责合作基地日常

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地级市、省直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引导和推荐本地区合作基地的

申报；对合作基地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提供配套的服务和年度专项资金支持；指

导合作基地建设工作，帮助解决国际科技合作中的困难。 

第六条 依托单位是合作基地建设、运行管理的具体负责单位，负责合作基地建

设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设立专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确

立国际科技合作建设目标和发展规划，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模式，

深化合作内涵。 

第三章 申报认定和支持方式 

第七条 申报合作基地的单位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条件和能力，在技术交流和人才引进方面做

出显著成效，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健全的知识产权体系。 

（二）具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科技合作队伍、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源，设有开展国际

科技合作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三）有明确的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目标和体现创新的运行机制。 



（四）承担过国家级或省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五）对本领域或本地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 

第八条 申报 

申报单位向各地级市和省直科技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各地级市和省直科技主管部

门审查、优选后，向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提出推荐意见并提交有关材料。申报材料

为《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报书》。 

第九条 认定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评估评审（采取实地考察和评审答辩

相结合的方式）。评估评审合格的申报单位，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审批认定，并

授予其“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牌匾。 

第十条 支持方式 

（一）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计划对合作基地所申请的项目将给予重点支持，

优先向科技部推荐申请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援外和受援项目，并从中择优推荐申

报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二）合作基地参与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在申报省级其它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时，

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支持。 

（三）各级科技主管部门通过专家咨询、信息共享和国际交流等方式支持合作基

地的建设。 

（四）按合作基地提交的工作计划，择优给予经费支持，搭建人才和信息沟通桥

梁。 

第四章 合作基地管理 

第十一条 合作基地建设期为 3年，每年 12 月前提交本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阶段



工作计划，报省科技厅备案。建设期结束后，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对其验收。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各地级市和省直科技主管部门加强与合作基地建设相关的

交流、宣传工作，使其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第十三条 省科技厅每 2 年对通过验收的合作基地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对当

地经济科技发展产生引导示范作用的成绩突出者将予以表彰或奖励，并考虑推荐

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次考核不合格的合作基地，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

期 1年内整改；连续 2次考核不合格的合作基地，取消其合作基地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合作基地统一命名为“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依托单位）”。 

第十五条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交流合作处负责制定合作基地具体的实施细则

和考评办法。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09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